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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中山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中山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俊杰、刘胜、王桐屿、樊哲、周团团、陈嘉文、张明杰、欧剑鸿、张亚迪、

吴焕光、黎炳成、朱广源、杨卫明、黄琳、臧兴杰、李山、万雨龙、容伟结、高珊、关少苹、彭虹、李

杰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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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保洁作业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山市河道保洁范围和等级划分、河道保洁作业要求、河道保洁质量要求和河道保洁

监督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中山市行政区域内河道（涌）保洁作业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CJJ/T 174 城市水域保洁作业及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CJJ/T 17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河道保洁 river cleaning

对河道（涌）保洁范围内的河面漂浮物和堤岸临水侧垃圾进行打捞、清除，包括河面保洁和堤岸临

水侧保洁。

3.2

河面保洁 river surface cleaning

对河道（涌）水面保洁范围内的河面漂浮物进行打捞、清除。

3.3

堤岸临水侧保洁 riverbank cleaning

对堤岸临水侧保洁范围内的固体垃圾、废弃杂物、动物尸体等进行清理。

3.4

河面漂浮物 river surface floating waste

所有漂浮于河面的各类固体垃圾、废弃杂物、动物尸体和影响水域环境卫生质量的水生植物（包含

但不限于水浮莲、落叶等）等。

3.5

起岸站点 shoreside load off-load station

实施河面漂浮物起岸作业的起吊、输送、暂存的场站或点位。

3.6

河面突发环境卫生事件 river surface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emergencies

河面水生植物大面积爆发以及因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各类不可抗力等突发性事件导致河面环境卫

生受到显著影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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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河道应急保洁 river emergency cleaning

因应对河面突发环境卫生事件而采取的应急保洁作业措施。

4 河道保洁范围和等级划分

4.1 河道保洁范围

河道保洁范围包括河道（涌）的水面、堤岸临水侧及水上公共设施。堤岸临水侧保洁范围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堤岸临水侧保洁范围

堤岸形式 保洁范围

垂直式护岸 护岸立面，不包括压顶

生态护岸 常水位以上坡面直线距离 1 m 范围内

4.2 河道保洁等级划分

4.2.1 河道保洁的等级应根据所在镇街的经济发展水平、河道（涌）的功能特性、水环境质量要求等

因素确定，同一河道的不同河段可根据实际适用不同的保洁等级。

4.2.2 河道保洁等级划分可参照表 2 的规定，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提高河道保洁等级。

表 2 河道保洁的等级划分

保洁等级 划分条件

一级

中心城区（石岐街道、东区街道、西区街道、南区街道）范围内河涌；

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河道；

重要城市景观河道、河涌，重点整治水体。

二级 除一级保洁等级河道外的其它省、市、镇主要河道。

三级 除一、二级保洁等级河道外的其它河道、河涌。

注：省、市、镇主要河道以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公布名录为准。

5 河道保洁作业

5.1 一般规定

5.1.1 河道保洁工作采用全面清捞和巡回动态保洁方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保洁覆盖率应达到 100%，

所有河道每日至少完成一次全面清捞，其他作业时间为巡回保洁。

5.1.2 因季节性原因产生落叶、水浮莲等及举办重大活动期间，可酌情增加巡回保洁次数。

5.1.3 河道保洁作业时间宜符合表 3的规定，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形延迟全面清捞完成时

间或增减巡回保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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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河道保洁的作业时间要求

保洁等级 全面清捞完成时间 巡回保洁时间

一级 上午8:00前 不少于10 h

二级 上午8:30前 不少于8 h

三级 上午8:30前 不少于6 h

5.1.4 根据河流走向、水流变化规律，宜在河面漂浮物易聚集处设置河面漂浮物拦截设施。拦截设施

应美观，与周边生态环境相协调，且不得影响船舶的安全航行。保洁期间应定期清理拦截设施内的漂浮

物。

5.1.5 相对独立河道至少设置 1 处水面垃圾起岸站点，确保将清捞的垃圾及时、规范转运处理。

5.1.6 保洁管理站应分段或分区设置，并满足保洁和巡查船舶停靠、日常办公及保洁人员休息等功能。

5.1.7 船舶使用作业和停靠应符合有关部门管理要求，不应影响其他船舶的航行。

5.1.8 作业人员应经专业培训合格后上岗，应统一工装、佩证上岗。

5.1.9 作业期间应文明、规范作业，礼貌待人，不得从事与河道（涌）保洁服务工作无关的事宜。

5.2 作业单位管理

5.2.1 应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系，制定保洁作业制度及管理规范，明确各类岗位职责、工作质量要求、

巡查考核要求等。

5.2.2 应建立河道保洁相关台账资料。台账资料应包括工作制度、考核细则及作业单位基本情况等，

同时对每日作业船舶的出动航次、人次、清捞垃圾量、巡查情况等信息进行登记记录。

5.2.3 应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安全生产责任，组织制定并落

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安全生产。

5.2.4 应制定相应的保洁船舶使用管理办法。

5.2.5 应建立健全作业人员职业病防护制度。

5.3 作业设施及人员

5.3.1 作业单位应根据作业量需求合理配置河道保洁设施设备，船舶、车辆应外观整齐无破损、外部

标识统一、工作状态良好。

5.3.2 作业单位应安排应急保洁船舶，供紧急调度使用，要求能够快速到达现场，完成应急保洁作业。

5.3.3 作业船舶等主要设备应具有产品合格证，作业船舶应规范标识，在外观、颜色、配置等方面进

行统一并编号。

5.3.4 应建立作业船舶使用维护台帐，内容应当包括作业船舶的使用情况、使用事件、故障情况、清

洗情况及维护保养情况等内容，并做到及时、准确、如实填写。按规定做好日常维护及定期保养工作。

5.3.5 河面漂浮物拦截设施应具备浮桶（球）、拦截网等设施，能将围拦、浮珊或截网支撑在水面上，

有效拦截垃圾浮渣。

5.3.6 从事河道保洁作业人员应身体健康，并具备游泳技能。机械设备使用、维护人员应经过专业培

训，船舶操作人员、机修工、电工、特种设备作业管理和操作人员等还应持有专业上岗资格证书。

5.3.7 打捞垃圾上岸的吊装设备、车辆的使用维护管理应符合特种设备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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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保洁作业操作规范

5.4.1 应根据作业河道水域特点、周边环境特点等具体情况，制定合理和完善的保洁工作方案，针对

不同的情况做好河道保洁工作。

5.4.2 应建立由保洁队员、专职巡查考核员、单位管理人员组成的河道巡查体系，并配备专用巡查船

舶，负责开展河道巡查工作。

5.4.3 打捞的河面漂浮物应纳入当地生活垃圾收运系统，按垃圾分类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收集

和运输过程中应有效控制噪声、污水、臭气和垃圾等二次污染。

5.4.4 垂直式护岸、防汛墙等建（构）筑物的临水侧应使用相应作业器具定期进行清洗，立面悬挂垃

圾应及时人工清理，同时应避免清洗、清理过程中对河面造成二次污染。

5.4.5 滩涂、石笼、植被等生态护岸应根据潮汐、风向等自然条件，采用保洁设备或人工巡回保洁，

清除沿岸暴露的固体垃圾、废弃杂物、动物尸体等。

5.4.6 河道保洁作业人员应遵守劳动纪律，作业过程中不得从事与河道保洁无关的工作。作业时不得

大声喧哗，切实控制作业噪声。

5.4.7 作业船舶结束当天保洁工作后应及时进行清洗，保持船容船貌整洁。

5.5 保洁管理站和起岸站点管理

5.5.1 应建立站点管理台帐制度，记录保洁管理站、起岸站点设施的日常使用、清洁及保养情况。

5.5.2 打捞的河面漂浮物应在起岸站点驳运，宜结合转运站设置，应配备垃圾收集容器及滤水设施。

5.5.3 保洁管理站和起岸场站应有专人管理，负责日常保洁和维护。

5.5.4 起岸作业过程中，作业船舶应系牢缆绳，做好设备碰撞与垃圾遗撒的防治措施。

5.5.5 打捞的河面漂浮物起岸后应在指定场地进行沥水、脱水等预处理，沥出水应按照环境保护要求

进行收集、处理与排放。

5.5.6 河道保洁的收集废弃物应在指定的场所装卸、转运，须日产日清。

5.5.7 每次垃圾上岸转运作业后要清扫及冲洗现场，确保站点无明显异味。

5.5.8 保洁管理站和起岸站点消防设施要求配备齐全、有效，物品摆放要整齐、无杂物。

5.5.9 保洁管理站和起岸站点内垃圾吊装、卸料等特种设备以及大型设备应由专人操作、维护并做好

登记。

5.5.10 严格保洁管理站和起岸站点用电管理。

5.6 河道应急保洁

5.6.1 应编制应急预案，内容应包括物资准备、工作网络、应急队伍、工作措施等，确保台风、汛期

及季节性因素对河道造成影响时能够及时启动预案、消除影响，确保河面环境整洁。

5.6.2 应急物资应配备齐全，做到专人管理、定点存放，并保证质量合格、满足使用要求。

5.6.3 如发生河面突发环境卫生事件，作业单位在接到通知后的响应并到达现场时间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级保洁河道 0.5 h 内；

——二级保洁河道 1 h 内；

——三级保洁河道 2 h 内。

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应急保洁，作业单位应及时向河道保洁主管部门说明情况并在

困难解除后尽快完成应急保洁。

5.7 保洁作业安全

5.7.1 保洁作业时，河面保洁船舶应配备救生圈，除小型无动力单体船外，其他规格船舶应至少有 2

名作业人员，保洁作业时应穿着救生衣等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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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在泵站、水闸引排水与船闸运行期间，不应在该水域进行保洁作业。

5.7.3 在作业过程中，当保洁设施设备出现故障时，应在确保人员及水上交通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检修

与维护。

5.7.4 保洁作业过程中发现疑似危险物品或敏感物体时，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5.7.5 水流速度较快、水势较大时应谨慎开展作业；水流、水势剧烈变化时，应暂停作业。

5.7.6 柴油等危险化学品使用、存储应符合有关规定。

5.7.7 如遇到气象部门发布灾害天气或恶劣天气预警信号或防御指引中所示的天气情况，应暂停河道

保洁作业（特殊要求除外），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预警信号或防御指引消息解除后及时做好善后的河

道保洁工作。

6 河道保洁质量

6.1 在巡回保洁时间内，应保持河面整洁，无大面积成片漂浮垃圾，无片状、带状水浮莲等水生植物，

堤岸临水侧无成片垃圾堆积。

6.2 巡回保洁时间内各等级河道保洁质量应符合表 4 和表 5 的规定。

表 4 河面保洁质量控制指标

保洁等级 聚集漂浮物 零星漂浮物

一级 不应有 每5 000 m
2
河面不超过2处

二级 不应有 每5 000 m
2
河面不超过5处

三级 不应有 每5 000 m
2
河面不超过8处

注：聚集漂浮物指河面漂浮物聚集面积大于0.5 m
2
；零星漂浮物指面积为0.005～0.5 m

2
的河面漂浮物。

表 5 堤岸临水侧保洁质量控制指标

保洁等级 堤岸立面悬挂垃圾 堤岸坡面暴露垃圾

一级 不应有 每100 m不超过2处

二级 每100 m不超过2处 每100 m不超过5处

三级 每100 m不超过5处 每100 m不超过8处

注：每100 m是指河道（涌）长度。

6.3 河面漂浮物拦截设施应保持完好，拦截漂浮物不得外溢。

6.4 起岸站点应整洁、无破损、无污渍、无臭味；垃圾收集容器应干净密闭、无污渍。

7 河道保洁监督管理

7.1 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应明确监督管理目标计划，督促监管工作人员切实履行相关职责，按照有关条

例、标准指导、检查、监督作业单位开展河道保洁工作。

7.2 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应加强安全监管，做好保洁应急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7.3 河道保洁监督管理宜采用日常监督、月度检查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监督内容宜包

括保洁质量、人员及设备配置、作业规范性、安全作业和文明作业等。

7.4 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应保洁监督管理制度，监督考核结果应与保洁服务费用直接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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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日常监督宜采用不定时不定点的形式进行随机巡查。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河道等重点河道（涌）

宜每天巡查，监督河段数量不宜少于管理河段总数的四分之一，日常巡查后应做好巡查台账。

7.6 对群众投诉、媒体曝光的问题，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应通知作业单位立刻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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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河道保洁等级划分可参照表2的规定，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提高河道保洁等级。


	5　河道保洁作业
	5.1　一般规定
	5.1.1　河道保洁工作采用全面清捞和巡回动态保洁方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保洁覆盖率应达到100%，所有河道每日至
	5.1.2　因季节性原因产生落叶、水浮莲等及举办重大活动期间，可酌情增加巡回保洁次数。
	5.1.3　河道保洁作业时间宜符合表3的规定，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形延迟全面清捞完成时间或增减巡回保洁时
	5.1.4　根据河流走向、水流变化规律，宜在河面漂浮物易聚集处设置河面漂浮物拦截设施。拦截设施应美观，与周边生态
	5.1.5　相对独立河道至少设置1处水面垃圾起岸站点，确保将清捞的垃圾及时、规范转运处理。
	5.1.6　保洁管理站应分段或分区设置，并满足保洁和巡查船舶停靠、日常办公及保洁人员休息等功能。
	5.1.7　船舶使用作业和停靠应符合有关部门管理要求，不应影响其他船舶的航行。
	5.1.8　作业人员应经专业培训合格后上岗，应统一工装、佩证上岗。
	5.1.9　作业期间应文明、规范作业，礼貌待人，不得从事与河道（涌）保洁服务工作无关的事宜。

	5.2　作业单位管理
	5.2.1　应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系，制定保洁作业制度及管理规范，明确各类岗位职责、工作质量要求、巡查考核要求等。
	5.2.2　应建立河道保洁相关台账资料。台账资料应包括工作制度、考核细则及作业单位基本情况等，同时对每日作业船舶
	5.2.3　应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安全生产责任，组织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5.2.4　应制定相应的保洁船舶使用管理办法。
	5.2.5　应建立健全作业人员职业病防护制度。

	5.3　作业设施及人员
	5.3.1　作业单位应根据作业量需求合理配置河道保洁设施设备，船舶、车辆应外观整齐无破损、外部标识统一、工作状态
	5.3.2　作业单位应安排应急保洁船舶，供紧急调度使用，要求能够快速到达现场，完成应急保洁作业。
	5.3.3　作业船舶等主要设备应具有产品合格证，作业船舶应规范标识，在外观、颜色、配置等方面进行统一并编号。
	5.3.4　应建立作业船舶使用维护台帐，内容应当包括作业船舶的使用情况、使用事件、故障情况、清洗情况及维护保养情
	5.3.5　河面漂浮物拦截设施应具备浮桶（球）、拦截网等设施，能将围拦、浮珊或截网支撑在水面上，有效拦截垃圾浮渣
	5.3.6　从事河道保洁作业人员应身体健康，并具备游泳技能。机械设备使用、维护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船舶操作人员、
	5.3.7　打捞垃圾上岸的吊装设备、车辆的使用维护管理应符合特种设备有关规定。

	5.4　保洁作业操作规范
	5.4.1　应根据作业河道水域特点、周边环境特点等具体情况，制定合理和完善的保洁工作方案，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好河道
	5.4.2　应建立由保洁队员、专职巡查考核员、单位管理人员组成的河道巡查体系，并配备专用巡查船舶，负责开展河道巡
	5.4.3　打捞的河面漂浮物应纳入当地生活垃圾收运系统，按垃圾分类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收集和运输过程中应有效
	5.4.4　垂直式护岸、防汛墙等建（构）筑物的临水侧应使用相应作业器具定期进行清洗，立面悬挂垃圾应及时人工清理，
	5.4.5　滩涂、石笼、植被等生态护岸应根据潮汐、风向等自然条件，采用保洁设备或人工巡回保洁，清除沿岸暴露的固体
	5.4.6　河道保洁作业人员应遵守劳动纪律，作业过程中不得从事与河道保洁无关的工作。作业时不得大声喧哗，切实控制
	5.4.7　作业船舶结束当天保洁工作后应及时进行清洗，保持船容船貌整洁。

	5.5　保洁管理站和起岸站点管理
	5.5.1　应建立站点管理台帐制度，记录保洁管理站、起岸站点设施的日常使用、清洁及保养情况。
	5.5.2　打捞的河面漂浮物应在起岸站点驳运，宜结合转运站设置，应配备垃圾收集容器及滤水设施。
	5.5.3　保洁管理站和起岸场站应有专人管理，负责日常保洁和维护。
	5.5.4　起岸作业过程中，作业船舶应系牢缆绳，做好设备碰撞与垃圾遗撒的防治措施。
	5.5.5　打捞的河面漂浮物起岸后应在指定场地进行沥水、脱水等预处理，沥出水应按照环境保护要求进行收集、处理与排
	5.5.6　河道保洁的收集废弃物应在指定的场所装卸、转运，须日产日清。
	5.5.7　每次垃圾上岸转运作业后要清扫及冲洗现场，确保站点无明显异味。
	5.5.8　保洁管理站和起岸站点消防设施要求配备齐全、有效，物品摆放要整齐、无杂物。
	5.5.9　保洁管理站和起岸站点内垃圾吊装、卸料等特种设备以及大型设备应由专人操作、维护并做好登记。
	5.5.10　严格保洁管理站和起岸站点用电管理。

	5.6　河道应急保洁
	5.6.1　应编制应急预案，内容应包括物资准备、工作网络、应急队伍、工作措施等，确保台风、汛期及季节性因素对河道
	5.6.2　应急物资应配备齐全，做到专人管理、定点存放，并保证质量合格、满足使用要求。
	5.6.3　如发生河面突发环境卫生事件，作业单位在接到通知后的响应并到达现场时间应符合以下要求：
	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应急保洁，作业单位应及时向河道保洁主管部门说明情况并在困难解除后尽快

	5.7　保洁作业安全
	5.7.1　保洁作业时，河面保洁船舶应配备救生圈，除小型无动力单体船外，其他规格船舶应至少有2名作业人员，保洁作
	5.7.2　在泵站、水闸引排水与船闸运行期间，不应在该水域进行保洁作业。
	5.7.3　在作业过程中，当保洁设施设备出现故障时，应在确保人员及水上交通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检修与维护。
	5.7.4　保洁作业过程中发现疑似危险物品或敏感物体时，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5.7.5　水流速度较快、水势较大时应谨慎开展作业；水流、水势剧烈变化时，应暂停作业。
	5.7.6　柴油等危险化学品使用、存储应符合有关规定。
	5.7.7　如遇到气象部门发布灾害天气或恶劣天气预警信号或防御指引中所示的天气情况，应暂停河道保洁作业（特殊要求


	6　河道保洁质量
	6.1　在巡回保洁时间内，应保持河面整洁，无大面积成片漂浮垃圾，无片状、带状水浮莲等水生植物，堤岸临水侧无成
	6.2　巡回保洁时间内各等级河道保洁质量应符合表4和表5的规定。
	6.3　河面漂浮物拦截设施应保持完好，拦截漂浮物不得外溢。
	6.4　起岸站点应整洁、无破损、无污渍、无臭味；垃圾收集容器应干净密闭、无污渍。

	7　河道保洁监督管理
	7.1　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应明确监督管理目标计划，督促监管工作人员切实履行相关职责，按照有关条例、标准指导、检
	7.2　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应加强安全监管，做好保洁应急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7.3　河道保洁监督管理宜采用日常监督、月度检查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监督内容宜包括保洁质量、人员
	7.4　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应保洁监督管理制度，监督考核结果应与保洁服务费用直接挂钩。
	7.5　日常监督宜采用不定时不定点的形式进行随机巡查。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河道等重点河道（涌）宜每天巡查，
	7.6　对群众投诉、媒体曝光的问题，河道保洁主管部门应通知作业单位立刻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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